关于2015年度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

自行办理个人所得税申报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6〕162号）规定，年度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必须自行办理个人所得税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纳税人在2015年度取得的各项所得(不仅仅包括工资收入，所指所得范围详下)合计数额达到12万元及以上的(未达到12万元的，不必申报)，无论取得的各项所得是否已足额缴纳个人所得税，均应于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即2016年3月31日前）向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理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

上款各项所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规定的个人所得，具体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二、申报方式。纳税人可以采用网上申报、微信申报、邮寄申报和上门申报等方式进行申报。如纳税人需要补缴税款，须直接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申报（地址：越秀区广九大马路4号，电话：12366-2）。
（一）纳税人采用微信申报的，可通过移动终端登录微信系统，添加广东地税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微办税”中的“用户中心”绑定个人信息后（输入实名和身份证号码），再点击“微办税”中的“个人办税”进入广东省地方税务局个人办税大厅进行申报。（建议大家采用微信申报，不需要密码，非常方便快捷）

（二）纳税人采用网上申报的，可凭纳税人身份证件号码和密码登陆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电子办税服务厅（申报网址为：http://www.gdltax.gov.cn）进行申报。纳税人初次使用网上申报的，可以通过扣缴义务人上网查询，或者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凭身份证件查询初始密码；纳税人上年度已采用网上申报的，可继续使用上年度自行修改确认的密码，如果遗失密码，可凭身份证件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重置密码。
（三）登陆密码：
纳税人可自行到各地方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的“办税易”机器，凭身份证件查询、重置、更改密码，设置接收信息的手机，个人信息自行掌握。各服务厅地址可上地税网查询(广州市地方税务局各级税务机关地址、邮政编码、咨询电话一览表.xls)。

（四）申报数据

1、学校发放的薪酬。学校发放薪酬申报数据（统计范围仅限学校按统一薪酬制度通过财务处发放部分）可以在学校的财务薪酬查询系统—个人薪酬信息—2015年年所得12万申报参考中查询(仅供参考)。系统的登录网址是：http://210.38.57.5:8800/，帐号是本人10位数字的工号，初始密码是本人身份证号码后六位。
2、注意事项。当前税局的纳税申报资料为纳税人年内所得并已申报缴纳税款的数据。学校发放的薪酬已全部按规定申报纳税。若纳税人年内只有学校发放薪酬形成个人所得，可径直在申报系统中确认即可。若纳税人除学校发放薪酬外，有其他收入（如其他单位发放的劳务费），请按规定申报收入并缴纳税款。
三、采用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申报或邮寄申报的纳税人，申报时需报送本人签名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以下简称《个税申报表》），同时报送个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复印件。《个税申报表》可登陆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网站 （http://www.gdltax.gov.cn）或广州市地方税务局网站（http://www.gzds.gov.cn）免费下载，也可以直接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免费领取。
四、纳税人有任职受雇单位的，向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无任职、受雇单位，年所得项目有生产、经营所得的，向实际经营所在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无任职、受雇单位，年所得项目无生产、经营所得的，向户籍所在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在中国境内没有户籍的，向中国境内经常居住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申报。
五、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过程如有问题，可拨打服务热线12366-2或登陆广州地税网站（http://www.gzds.gov.cn）咨询。广州地税网站提供有关自行申报的法律法规、申报表格、申报流程以及疑难问题解答等，供纳税人在线查阅、下载。
六、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税务机关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对纳税人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追缴其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附：

1、网上申报入口（请选择“个人用户登录”）：http://www.gdltax.gov.cn/wsgs/login.jsp
2、市地税网申报操作手册：http://www.gzds.gov.cn/ssxc/tzgg/zxtz/201602/P020160205616334206787.pdf
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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